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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许培

坤先生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许培坤先生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期

间，减持公司股份

４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７８１％

。 减持后，许培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４７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０３２％

，均为无限售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许培坤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４－１１ ９．３２

元

１５０

万股

０．４７９３％

２０１４－４－１６ ９．１５

元

２５０

万股

０．７９８８％

合计

－－－ －－－ ４００

万股

１．２７８１％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许培坤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８７２

万股

５．９８１３％ １４７２

万股

４．７０３２％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７２

万股

５．９８１３％ １４７２

万股

４．７０３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承诺及履行情况

许培坤先生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向发行

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包含许培坤）承诺：前述锁

定期满后，本人担任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持有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许培坤先生目前没有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已超过半年，上述承

诺已履行完毕。 本次减持不违反其股份锁定相关承诺。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

定。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许培坤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１４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０３２％

，

不再是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３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１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受限开放期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

基金代码

０００２７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注：（

１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在首个运作周期中，本基金的受限开

放期为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的每一个半年度对日；在第二个及以后的运作周期中，本基金

的受限开放期为该运作周期首日的每一个半年度对日； 本基金的每个受限开放期为

１

个工

作日。如遇自动赎回期顺延；如顺延后该日属于自由开放期，则该月受限开放期取消。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为本基金首个受限开放期。 在本次受限开放期，本基金仅有限度地确认申购、赎回

申请；投资者的净赎回数量占该受限开放期上一日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在［

０

，

５％

］区间内（即

大于或等于

０

，小于或等于

５％

）。

（

２

）本基金为定期开放的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３

）投资者应及时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致电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或登录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查询其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情况。

２

、本次受限开放期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次受限开放期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共

１

个工作日。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

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

、受限开放期的净赎回比例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在本次受限开放期，本基金仅有限度地确认申购、赎回申请；投资者的净赎回数量占该

受限开放期上一日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在 ［

０

，

５％

］ 区间内 （即大于或等于

０

， 小于或等于

５％

）。

在每个受限开放期，本基金将对净赎回、净申购数量进行控制。 确保净赎回数量占该受

限开放期上一日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在［

０

，

５％

］区间内。如净赎回数量占比超过特定比例，则

对受限开放期的申购申请进行全部确认， 对赎回申请的确认按照受限开放期的净赎回额度

（即该受限开放期上一日基金份额总数乘以

５％

） 加计受限开放期的申购申请占受限开放期

的实际赎回申请的比例进行部分确认，确保净申购数量不大于零；如净申购数量大于零，即

发生净申购时，则对受限开放期的赎回申请全部确认，以赎回申请份额为上限对受限开放期

的申购申请进行部分确认。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

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本基金的每个受限开放期仅为

１

个工作日，且在受限开放期，本基金仅有限度地确认申

购、赎回申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面临因不能全部赎回基金份额而产生的流动性风险。

４

、申购业务

（

１

）申购数量限制

通过代销机构购买的，首次单笔最低购买金额不低于

１０００

元，追加购买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通过直销机构购买的，首次单笔最低购买金额不低于

２

万元，追加购买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在受限开放期，因为申赎比例限制导致投资人购买金额不满足上述条件的，以登记机构

最终确认的购买金额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

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

在本次受限开放期，本基金仅有限度地确认申购、赎回申请，具体参见上文“

３

、受限开放

期的净赎回比例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的说明。

（

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投资者的申购费用如下：

表格：投资者申购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

金额（

Ｍ

） 前端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９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３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３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０８％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３

）申购金额的计算方式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份额的计算结果均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

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５

、赎回业务

（

１

）赎回数量限制

在本次受限开放期，本基金仅有限度地确认申购、赎回申请，具体参见上文“

３

、受限开放

期的净赎回比例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说明。

（

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受限开放期的赎回费率为

１．００％

。

（

３

）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赎回金额计算结果均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

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６

、基金销售机构

（

１

）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参阅《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 办理相关开

户、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

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序号 代销机构 申购、赎回业务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５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７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８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９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０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１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２

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

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

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的《上海证

券报》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的《博时双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博時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18日

关于博时亚洲票息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开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美元份额交易业务并参加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电子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工商

银行”）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起，工商银行开始代理博时亚洲票息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美元份额（美元汇，基金代码：

０５０２０２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业务。

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含）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本基金参加中

国工商银行“金融

＠

家”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方案如下：

一、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在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

个人电话银行申购本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

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二、重要提示

１

、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

包括基金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也不包括基金定

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２

、本公司将与中国工商银行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本公司及中国工商银

行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３

、上述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工商银行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

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有关详情请咨询中国工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８８

，访问中国工商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18日

裕隆证券投资基金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裕隆证券投资基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７

：

００

止以通讯方式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裕隆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 关于基金转型的具体安排详

见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发布的《裕隆证券

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公告》。

根据《裕隆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公告》，裕隆证券投资基

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开始停牌，直至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申请复牌。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18日

证券代码:601158� � �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 2014-017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一）增加临时提案的股东大会：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重庆水务”）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重庆水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２０１４－０１３

号），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星期一） 上午

９

点在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渝中区水厂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董事会接到控股股东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持有本公司

７５．１０％

的股份），以书面形式提交的《关于增加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在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增加关于新增及取消

有关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三）本公司董事会经过审查后认为，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水务资产公司”）具备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

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提案提出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

大会，作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第十项议案审议表决。

（四）临时提案的主要内容

１

、提案名称：《关于新增及取消有关重庆水务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２

、主要内容：水务资产公司提名增加余剑锋、张勤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

候选人， 取消王崇举、 叶绍瑜先生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提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上述新增加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１

：新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二、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的事项外，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发布的《重庆水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

点、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

三、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具体事项重新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渝中区水厂三楼会议室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星期一）

５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事项：

本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事项共

１２

项，其中需审议的议案

１１

项：

１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听取《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２０１３

年

度）》

７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８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议案

９

、审议修订《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费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新增及取消有关重庆水务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１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１２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为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序召开，请出席现场会议并进行现场表决的股东或股东委托

代理人提前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手续：

（

１

）符合出席股东大会条件的法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代表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请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样本请见附件

２

）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登记时间：

（

１

）现场登记：

４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

２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及传真请确保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１７

时

前到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封或传真件上请注明“参加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字样。

４

、登记地点：重庆市渝中区龙家湾

１

号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

编码：

４０００１５

５

、出席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原件。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龙家湾

１

号 重庆水务 董事会办公室

２

、联系人：张小姐

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３８６０８２７

４

、联系传真：

０２３－６３８６０８２７

六、注意事项：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8日

附件

１

：新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余剑锋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余剑锋先生，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出生，民盟盟员，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历任四川航天工业

总公司规划处职员，重庆四维软件研究所业务员，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审计部副

经理、经理、专业标准部经理、高级经理；现任重庆永和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重庆注册会计

师协会常务理事。 目前兼任重庆建设摩托股份有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张勤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勤先生，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学士学位。 历任重庆建筑大学副教授，重庆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水科学与工程系主任。目前兼任中国土

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建筑给水排水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常

务理事，院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城市给水排水委员会委员，重庆土建

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委会副主任。

附件

２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议案

１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２

议案

２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３

议案

４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４

议案

５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５

议案

６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２０１３

年度）》

６

议案

７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７

议案

８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议案

８

议案

９

：审议修订《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费用

管理办法》的议案

９

议案

１０

： 审议关于新增及取消有关重庆水务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０

议案

１１

：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议

案

１１

议案

１２

： 审议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议

案

委托人对委托代理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或“弃权”相应栏内填写“

√

”为准，对

同一项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同一项议

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以下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的议案的投

票表决。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法人代表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４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408�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14-023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齐翔腾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以下简称 “齐翔转债” 或 “本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２６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和发行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与 《证券时报》， 投资者亦可在深交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查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１

、本次发行

１２４

，

０００

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共

１

，

２４０

万张，按面值发

行。

２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

优先配售，配售比例约为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１００％

。本次可转债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

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定价配售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３

、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齐翔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齐翔腾达持

股数量按每股配售

２．２１１７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再按

１００

元

／

张换为可转债张数。 本次发行向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配售采用网上配售，通过深交所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

０８２４０８

”，配

售简称为“齐翔配债”。原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网下认购的方式，在保荐机构、联席

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处进行。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

售后余额的申购。

发行人现有

Ａ

股股本

５６０

，

６４９

，

６００

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

Ａ

股股东可优

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

１２

，

３９９

，

８８７

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

１００％

。

网上和网下配售不足

１

张部分均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或“登记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

１

张的优先

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

账单位

１

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４

、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及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的部分在网下和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

比例为

７５％

：

２５％

。 根据实际申购结果，对网上和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之间进行适当回拨，以

实现网上申购中签率与网下配售比例趋于一致。 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５

、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应缴纳定金，定金数量

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２５％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万张），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万张）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

１

万张）的整数倍。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上限为

９３

，

０００

万元（

９３０

万张）。

６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

０７２４０８

”，申购简称

为“齐翔发债”。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分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为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

每

１０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申购上限是

３１０

万张（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

７

、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该日收市后在

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８

、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

日）。

９

、本次发行的齐翔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１０

、本次发行的齐翔转债证券代码为“

１２８００５

”。

一、向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

（一）原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１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若参与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应在配售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处，传真号

码：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５５９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５５６

。

（

１

）如有限售条件股东为法人，则应提供如下资料：

①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有限售条件股东网下优先认购表（法人）》（见发行公告附件一）

②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

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④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⑤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⑥

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

２

）如有限售条件股东为自然人，则应提供如下资料：

①

由股东（自然人）本人签字的《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有限售

条件股东网下优先认购表（自然人）》（见发行公告附件二）

②

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③

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④

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２

、参与优先配售的原有限售条件股东必须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并确保认购资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汇至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账户。 未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为无效申购，若原股东缴纳

的认购资金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申购量获配齐翔转债。 认购资金请

划付至以下列明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的收款银行账户（付款时请在备注栏注明原有限

售条件股东证券账户名称和“齐翔转债优先认购”字样）。

户名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

４００００１０２２９２０００８９５７８

开户行 工行深圳分行振华支行

系统内行号

２７７０８２１７

收款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实时行号

１０２５８４００２１７０

收款银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飞亚达大厦

１

楼工商银行

收款银行联系人 吴楚潮

收款银行查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５８４７６ ０７５５－８３２５２９７９

（二）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１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Ｔ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原股东持有的“齐翔腾达”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

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在对应证

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

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Ｔ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以确定的发行价

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

交易日继续进行。

１

、网下申购

参与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万张），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万张）的必

须是

１００

万元（

１

万张）的整数倍。 本次发行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上限为

９３

，

０００

万元（

９３０

万

张）。 参与本次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

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并持有齐翔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

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申购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２５％

。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在申购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

至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处，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５５９

， 咨询电话：

０１０－

５６８３９５５６

。

（

１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机构投资者）》（见发行公告附件三）

（

２

）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３

）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４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５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６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

各机构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一旦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处，即被

视为向联席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２

、缴纳申购定金

每一参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足额缴纳申购定金，

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２５％

。 定金划付至以下列明的联席主承销商的收款银行账户：

户名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

４００００１０２２９２０００８９５７８

开户行 工行深圳分行振华支行

系统内行号

２７７０８２１７

收款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实时行号

１０２５８４００２１７０

收款银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飞亚达大厦

１

楼工商银行

收款银行联系人 吴楚潮

收款银行查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５８４７６ ０７５５－８３２５２９７９

汇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和汇款用途为“齐翔转债认购定金” （如深

圳证券账户号码为：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齐翔转债认购定金），将

汇款回单与《申购报价单》等文件一并传真至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５５９

。 认购定金未按时到账或未足额到

账（请贵方充分考虑资金的在途时间，确保申购定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汇至

联席主承销商账号）的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单》为无效申购。

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车成聚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胶厂南路

１

号

联系人：周洪秀

电话：

０５３３－７５４７７６７

传真：

０５３３－７５４７７８２

２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０１Ａ

、

０２

、

０３

、

０４

）、

１７Ａ

、

１８Ａ

、

２４Ａ

、

２５Ａ

、

２６Ａ

联系人： 罗斌、高丽嵩、葛青、张红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５０１

、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２５

、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９０

、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５０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３５４

３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郑淳、刘碧波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６８０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６２２２

特此公告。

发行人: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18日

证券代码:601929� � �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4-023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签署《北京吉视汇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协议》

●

投资金额

７

，

６００

万元

●

特别风险提示：合资公司本身存在投资风险，本次投资收益情况均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公司原定以现金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吉视汇通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暂定名）。 近期，公司与其他战略合作者达成合作意向，拟共同发起设立有限责

任公司，名称暂定为北京吉视汇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工商注册为准），注册资本预计不

超过

１

亿元，公司拟持股

６０％

以上。 子公司将依托汇通项目的核心专利技术，开发、生产和

销售有线数字电视光纤网络多媒体终端产品，以及光纤网络条件下的智能家居、智慧城市

所需的系统平台、接入网关等系列产品。

２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控股

子公司的议案》详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２１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签署《北京吉视汇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协议》。

４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董事会已对其他投资者的基本情况及其履行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２

、其他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２．１．

名称：黑龙江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

１８１

号

法定代表人：李锡文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１

，

１５８

，

０８１

，

０５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信息网络的开发、建设、维护和经营管理，广播电视网络信息服务、

咨询，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工程设计、施工，电子产品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

广告，会议展览服务，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销售。

近三年主要业务：广播电视网络开发、建设、维护、经营管理、信息服务、咨询、工程设

计、施工及电子产品销售。

２０１３

年财务指标：资产总额

３

，

１１２

，

２１９

，

７３２．０２

元，资产净额

１

，

４７６

，

２３７

，

５１８．７１

元。 营

业收入

１

，

２２２

，

５１９

，

５６２．２６

元，净利润

１０３

，

８４１

，

８０８．０９

元。

２．２．

名称：高锐视讯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

８

楼

法定代表人：高志寅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２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光电产品、通讯产品、电视设备，摄像头、门铃、软件产品的开发、销售及技术

服务。

近三年主要业务：光电产品、通讯产品、电视设备，摄像头、门铃、软件产品的开发、销售

及技术服务。

最近一年财务指标未披露原因：上市静默期财务数据不便于对外披露。

２．３．

自然人：张秀云

性别：女

国籍：中国

住所：长春市南关区幸福街道长春明珠一委

１

组

三、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北京吉视汇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工商注册为准）

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资本：

７

，

６０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和销售光纤网络条件下的数字电视、网络电视、互联网智能家

居、智慧城市、系统平台、接入网关、多媒体终端等电子产品和网络产品；智能芯片的开发与

销售；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与销售；代理销售设备与产品，并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与售后服

务；设备系统集成和应用系统集成；系统整体运行外包服务、安全服务、灾备服务及配套运

营服务；云计算；融合

ＩＴ

服务咨询等。 （具体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５

、出资比例：

出资人 出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６５．７９％

黑龙江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１６％

高锐视讯有限公司 货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１６％

张秀云 货币

６００

万元

７．８９％

６

、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安排

合资公司董事会共设

５

名成员组成。 其中公司推荐

１

名董事长和

２

名董事共

３

人，黑

龙江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与高锐视迅有限公司各推荐

１

名董事。 设监事

１

名，由黑

龙江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推荐。 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

四、发起人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名称与住所

公司名称为 “北京吉视汇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ｉｓｈｉ Ｈｕｉｔｏ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Ｌｔｄ

。 公司住所为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科学城海鹰路

８

号院

３

号北

楼

４０１

室。

２

、公司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和销售光纤网络条件下的数字电视、网络电视、互联网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系

统平台、接入网关、多媒体终端等电子产品和网络产品；智能芯片的开发与销售；系统应用软

件的开发与销售；代理销售设备与产品，并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与售后服务；设备系统集成和

应用系统集成；系统整体运行外包服务、安全服务、灾备服务及配套运营服务；云计算；融合

ＩＴ

服务咨询等。 （具体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３

、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３．１．

公司注册资本金

公司注册资本

７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并载入《公司章程》。

３．２．

股东出资方式、额度及比例

出资人 出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６５．７９％

黑龙江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１６％

高锐视讯有限公司 货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１６％

张秀云 货币

６００

万元

７．８９％

３．３．

各股东认缴出资时限

公司核准登记后，将在注册地银行开设临时账户。 股东各方应在对本协议确认并签字后

的

３

个工作日内，将认缴的出资额一次性汇入公司临时账户。 公司收到股东各方认缴的出资

额后，将履行验资、备案等相关程序。

４

、核心专利权处置

鉴于公司依靠甲方完全拥有的核心专利权，开发、生产和销售有线数字电视光纤网络多

媒体终端产品，以及光纤网络条件下的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所需的系统平台、接入网关等系列

产品。 为此，各股东约定：

４．１．

各股东同意在公司设立初期的产品研发阶段，甲方授权公司无偿使用其拥有的，关系

公司产品生产的核心专利权。核心专利权包括：光传输系统（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５１０８１８．４

）；网络数据

传输系统 （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５１４８９５．７

）； 网络数据传输系统中的数据发送前端 （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５１０８０５．７

）；网络数据传输系统中的数据传输终端（

ＺＬ ２０１２ ２ ０５１０７７１．１

）；

４．２．

公司成立后，基于以上核心专利权研发形成的新专利权归公司所有；

４．３．

当公司产品基本定型，形成一定市场规模并进入正常运作后，甲方可将其提供的公司

核心专利权，以通用的评估方法和市场公允价值，按

１

：

１

的股权比例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甲

方核心专利权也可由公司购入。以上核心专利权的处置方式将由公司股东会决议。届时，甲方

将回避。

５

、公司的设立登记

各股东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

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等文件，申请设立登记。 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

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６

、违约责任

本协议一经签署生效，各方均应严格恪守，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时，违约方应及

时、足额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７

、争议的解决

各方因履行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所有纠纷均应当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协商不

成的，均有权向甲方注册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争议持续期间，除争议部分外各方应当继

续履行本协议其余条款。

８

、其他事项

８．１．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

８．２．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８．３．

本协议一式陆份，各方各执一份，一份由公司备案，其余报工商行政管理局；协议均具

同等法律效力。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合资公司主要承载的“汇通科技项目”是网络光纤入户的整体解决方案，该项目利用先进

的服务平台及开放的技术体系可以有效解决不同技术标准、服务平台与终端用户、智能家庭

跨行业应用间的互联互通问题；可以向用户提供纷繁多样的新型化与个性化的业务。 该项目

主要产品“汇通盒子”是社会信息化、智慧城市及家居智能化的智能信息终端，可以解决直播

电视、视频点播、宽带上网、电话通讯、无线覆盖等诸多应用的信息汇聚问题。 合资公司的设立

是有线电视运营商与设备制造商的强强联合，符合公司“主业突出，多业并举”的发展规划，对

公司未来发展将起到积极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资投资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公司对上述风险有着

充分的认识，并将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关于景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东方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东方证券

"

）签署的委托销售协议，自

2014

年

4

月

21

日起，新增委托东方证券销售景

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0586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委托销售机构信息

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

2

号楼

22

层

-29

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吴宇

电话：

021-63325888

传真：

021-63326173

客户服务电话：

95503

网址：

www.dfzq.com.cn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03

网址：

www.dfzq.com.cn

2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

0755-82370688

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过期身份证件

或身份证明文件的公告

尊敬的景顺长城基金投资者：

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7]

第

2

号）

第十九条规定：

"

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

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

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

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

例》领取的居民身份证

(

即第一代身份证

),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

根据上述规定，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如果

您的身份证件是第一代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请及时前往基金账户

开立机构办理身份证明证件更新手续，以免影响交易。 为进一步提高我公司服务质量，确保客户

及时获得各项业务办理提示，如果您的地址、电话、邮箱等联系方式发生变更，请及时前往基金账

户开立机构进行更改。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invescogreatwall.com

，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

8888-606

（免长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2014年4月1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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